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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

 

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顺利召开，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以及《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会议须知如

下： 

一、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公司鼓励和建议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。 

二、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，公司将按照疫情防控

要求对其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，健康码、行程码绿色且体温正常者方

可进入会议现场，未提前登记或不符合公司所在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

防疫相关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场，请进入会场

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自备口罩并全程佩戴。 

三、股东大会期间，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、确

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自觉履行法定义务。 

四、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，除已办理参会登

记并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相关工作人员外，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无关人员进入会场。 

五、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到达会场后，请在“股东大会签到表”上

签到并出示相关身份证明（股票账户卡、身份证或公司营业执照等）

及相关授权文件。 

六、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，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



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

2 
 

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。有发言意向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报到时应当

向大会会务组登记，会议期间由主持人视会议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发

言，并安排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，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

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。在议案审议过程中，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，需举手向大会申请，并经

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。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

问应围绕本次大会的议题进行，简明扼要，时间不宜超过 5 分钟。议

案表决开始后，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及代理人发言。 

七、任何人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，会议期间请关

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，谢绝个人进行录音、拍照及录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1 日 



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

3 
 

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会议时间：2022 年 8 月 1 日下午 14：30 

会议地点：郑州市高新区金梭路 8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

会议召集人：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会议议程： 

一、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及介绍各位参会人员 

二、主持人提议选举本次会议的计票及监票人员 

三、介绍议案内容并进行讨论及审议 

1、审议《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。 

四、现场与会股东发言及提问 

五、现场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

六、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

七、主持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

八、与会代表休息，等待接收网络投票结果，并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

表决的最终结果 

九、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

十、见证律师宣读见证意见 

十一、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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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新领先”）因业务发展的需要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。 

一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领先首次与郑州维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维先医药”）、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

领先”）发生该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，2022 年度预计签署技术服务

合同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
预计合同金

额 
占同类业务
比例（%） 

向关联人提供
劳务/向关联人
提供研发服务 

郑州维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,000  12.35% 

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,000 12.35% 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郑州维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MA9K4M6J7L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8 月 26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罗剑超 

注册资本：8,572 万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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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生物科技二

街交叉口郑州临空生物医药园 1 号楼 1 楼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

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营业务：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（MAH），开展药品研发及

注册申报，实现药品持证及转化。 

主要股东：郑州创泰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34.99767%，郑

州深蓝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蓝海”）持股 34.99767%，

郑州归朴得一医药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30.00467%。 

注：2021 年 8 月，深蓝海出资 3,000万元全资设立维先医药；

2022年 1 月-3 月，维先医药分批引入郑州归朴得一医药科技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和郑州创泰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，注册资本增

加至 8,572 万元，深蓝海持股比例降至 34.99767%。 

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2 年 5 月 31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4,799.99 万

元，净资产 4,799.99万元，2022年 1月-5月收入 0万元，净利润-0.01

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关联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领先的全资子公司深蓝海持有该公

司 34.99767%股权，且公司总经理罗剑超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

经理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6.3.3条的规定，该

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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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约能力分析：维先医药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，具有良好的

履约能力。 

（二）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9MA7MDWT7XK 

成立日期：2022 年 4 月 8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孟德诗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人民币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杭州空港经济区保税路西侧保税大厦

156-8 室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

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（除人体干细胞、基

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）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主营业务：以高端儿科用药研发为核心，主要针对特殊高端制剂

的开发及改良创新，并重点关注 OTC药物、中药配方制剂、院内制剂、

特医产品、生物制剂等稀缺领域，全面覆盖化药、中药、生物药等儿

童用药领域的技术服务。 

主要股东：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40%，海南葫

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%，杭州康嘉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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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2 年 5 月 31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3,999.96 万

元，净资产 3,999.96 万元，2022 年 4-5 月收入 0 万元，净利润-0.04

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 

关联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领先持有该公司 40%股权，新领先

法定代表人陶新华先生任该公司董事，且陶新华先生的配偶吴澜女士

为公司持股 5%以上自然人股东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6.3.3 条的规定，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 

履约能力分析：康领先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，具有良好的履

约能力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为新领先接受关联方委托，为其提供药品研

发服务业务。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同与非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一

致的，以市场公允价为原则，参照市场同类交易价格确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预计额度内与关联方签署具

体的合同或协议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，且交易对方均

为新领先下属公司吸引外部投资人共同设立的参股子公司，是新领先

药品研发全产业链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将不断与新领先业务产生业

务协同，关联交易的开展有助于拓展公司药品研发服力业务，对公司

提升创新药和高端仿制药 CRO 服务业务水平具有积极影响，符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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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战略发展目标。交易价格公平、公允、合理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、

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

响；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，影响公司的

独立性。 

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
 

2022年 8 月 1 日 


